
釋憲聲請書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聲請人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合議庭，因審理本院106 

年度交訴字第9 2號被告〇〇〇公共危險等案件，對於所應適用之刑 

法第185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，依合理之確信，認此一規範違反「罪 

刑相當原則」，且無合憲性解釋之可能，應屬違憲。

此又為本案裁判所須適用之法律，如經宣告違憲，就法律效果而 

言 ，將直接導致「宣告刑」高低不同之不同審理結果，明顯屬於上揭 

案件之先決問題，乃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 1號 、第 57 2號及第 

5 9 0號等解釋意旨，先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【詳附件】，並提出客觀 

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。

貳 、 本 案 疑 義 之 經 過 、性質暨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

被告於民國106年 3 月 1 3 日下午4 時 2 9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 

〇〇〇號自用小貨車，沿彰化縣溪湖鎮〇〇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，

〇〇〇:.猗

乘之車牌號碼〇 〇 〇 號重型機車發生碰撞，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前 

胸壁挫傷、左側手部挫傷及左側膝部擦傷等傷害。被告並未等待警方 

到場處理或留下任何資料，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，將其所駕駛之汽 

車駛至路旁後，旋即逃逸不知去向。因認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185 

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嫌，且構成累犯，應依法加重其刑。（被告被訴 

過失傷害部分，因告訴人撤回告訴，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確定）



二 、 被告之辯解、本案審理過程及事實之認定

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否認有何肇事逃逸犯行，辯稱：車禍發生後， 

我知道告訴人有受傷，但告訴人傷勢不嚴重，我也有問告訴人要不要 

叫救護車，但告訴人說不用，因為當天有冰庫的事情要處理，剛好我 

朋友〇〇〇住在附近，我就請他到現場幫忙處理等語。

本案肇事及被告離開犯罪現場之經過，業經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 

明確，且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（一）、 

(二）、現場照片、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以佐證， 

足見被告確實於肇事後離開現場。

而證人〇〇〇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他確實受到被告之委託到現 

場查看告訴人等情明確。

因此，本案事實上的爭點，在於被告委請友人到案發現場關心告 

訴人，其'主觀上是否有逃逸之故意，且如果卷内證據資料可以認定被 

告主觀上有逃逸之犯意，客觀上亦有逃逸之行為，本案被告所為，將 

該當刑法第185條之4 之肇事逃逸罪。

三 、 本案涉及之憲法條文

刑法第185條之 4 肇事逃逸罪之法定刑為：「1 年以上7 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」，該罪依法不得易科罰金，此一制裁規範，干預行為人之 

人身自由（憲法第8 條）。

且本案被告前於104年間，因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，經判處 

有期徒刑4 月確定，而於104年 10月 2 1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，其於 

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内，再犯本案肇事逃逸罪，為累犯，應依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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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7條第 1 項加重其刑，即便本案再用刑法第59條之特別減刑條款 

予以減刑，本案處斷刑應為：「7 月以上5 年 4 月以下有期徒刑」1， 

且無緩刑可能。

因此，本案被告如構成肇事逃逸罪，依法將入監執行，對於被告 

之人身自由，干預甚為嚴重，此一制裁規範，是否可以通過違憲審查， 

實有疑義。

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，在法釋義學上，應當回到憲法第23條進 

行檢驗2，但刑法理論中的相關原理原則，應該如何與憲法第23條進 

行 「接軌」，如何相互融合、補 充 ，涉及憲法與刑事法的互動，在違 

憲審查方法上，則是值得討論的議題3。

對此，刑 法 「罪責理論」的提出，目的在於節制國家刑罰權，而 

罪責原則具有兩方面的效力：「無責任、無刑罰」、「刑罰不得超越罪 

責尺度」（一般稱為罪刑相當原則）4。

此一重要的刑法原則，如何在憲法違憲審查中具體操作，就我國 

釋憲實務而言，大法官已經將罪刑相當原則作為刑罰違憲審查的標

1處斷刑指依刑法總則或相當於刑法總則加減、免除之修正後法定刑而言|可見最高法院107 

年度台上字第4027號判決' 98年度台上字第7408號判決。

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6號解釋：「憲法第八條、第十五條固明定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 

應予保障；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•立法機關本於一定目的 > 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 

特別之罪刑，以別普通刑法於犯罪及刑罰為一般性規定者，倘該目的就歷史淵源、文化背景、 

社會現況予以觀察1尚無違於國民之期待，且與國民法的感情亦相契合|自難謂其非廟正當： 

而其為此所採取之手段，即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為必要之限制|乃補偏救弊所需，亦理所當為 

者 ，即應認係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」

> 前大法官許玉秀在釋字第594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，提出「應罰性與需罰性二階層、行為規 

範與制裁規範二階段及法益雙重審查標準」> 進行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•

< 許澤天，〈刑法規範的基本權審查-作為刑事立法界限的比例原則〉，收錄於（民主•人權• 

正義-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赛論文集> ，2005年 9 月 ，第 398頁至第39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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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 ，而納入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具體内涵之一5。

據此，立法者在具體不法構成要件的刑度安排，一旦與罪刑相當 

原則有違，將導致遠憲的結論，無法通過憲法第23條的檢驗。

因此，本院合議庭認為，刑法第185條之4 之筆事逃逸罪之制裁 

規範，不當侵害行為人的人身自由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應屬違憲。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 罪刑相當原則的檢驗標準

如何審查罪刑是否相當，實屬不易，也容易流於審查者主觀的價 

值判斷，體系性的觀察立法者對於刑度的安排，確實是一個客觀的審 

查方法，或在某些極端的情形，讓人一望即知的異常刑罰，達到一般 

人無法忍受的程度，也可以單純從單一條文中，推演出違反罪刑相當 

的結論6。除此之外，與他國法制的比較觀察、國際人權標準，應可 

作為罪刑是否相當的參考審查標準。

二 、 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

在討論肇事逃逸罪的法定刑是否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前，應該先 

釐清肇事遶逸罪的保護法益，畢竟，刑法保護法益的討論，有助於劃 

定合理的處罰範圍，且如此才能觀察保護法益與制裁規範（限制行為 

人人身自由）是否處於輕重失衡的狀態。

關於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，學理與實務對此討論甚多，主要的

5 埴裡可以参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9號解釋（空氣槍）、釋字第630號解釋（準強盜）。

6 大法官釋字第669號許宗力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、許玉秀|〈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標準>•(憲 

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七輯> |民國99年 12月 ，第 300頁至第301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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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點有：個人生命身體安全、公共（交通）安全、被害人的民事追訴 

利益、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7。我國最高法院似乎採取綜合法益 

保護說的觀點8。

本院合議庭在102年 3 月 1 9 日 ，曾就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進 

行討論，該案的案例事實是：行為人肇事導致被害人受傷後，在救護 

車抵達、但已有路人在旁照護時逃離現場，是否會構成肇事逃逸罪（臺 

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度交訴字第137號判決）。

就結論而言，該則判決認為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為「個人生命 

身體安全」，並不兼及於其他法益。

詳細論證如下：「2 、解釋肇事逃逸罪之不法構成要件，首先要探 

求該罪之立法目的，也就是保護法益為何，只有精確掌握規範目的為 

何 ，才能有明確的解釋方向。對此，參照學理上的看法，大致可以區 

分成：『保護個人生命、身體安全』、『公 共 （交通）安全』、『確保民 

事損害賠償請求權』及 『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』等不同意見。本 

院認為，本條之立法理由已明確說明：『一 、為維護交通安全，加強 

救護，減少被害人之死傷，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 

護 ，特增設本條，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。二 、本條之 

刑度參考第294條 第 1 項遺棄罪之規定』，顯見立法者已經明白表達 

該罪之保護法益為『保護個人生命、身體安全』。雖然論者批評，既 

然是保護被害人之生命、身體安全，在構成要件設計上，不能只單單 

要求肇事者『不得逃逸』，而應該課予肇事者聯絡救護車、保護被害

7 相關文獻與實務見解的整理與精闢討論•可見：陳志輝，〈論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-兼淺論 

本罪之合憲審查〉，（刑事法與憲法的對話一一許前大法官玉秀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》，2017年 

3 月 ，第 588頁至第609頁 。

a 代表性判決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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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遭後車追撞等等之救護義務，始能達成此一立法目的，且法條上規 

定肇事「致死」亦不得逃逸，更與被害人之即時救護無關，惟本院以 

為 ，本罪係於8 8年增定，距今尚非久遠，立法者雖然使用了錯誤的 

文字，但此種錯誤應該由立法者自己設法加以改正，適用、解釋法律 

者 ，不能因錯誤的立法文字，再加以闡釋其他可能的立法意旨，然後 

再根據此一設想的法律意旨，進行構成要件之討論與解釋。3.其次， 

本罪之保護法益，有無可能兼及以上數種說法，在概念上並非毫無可 

能 （即複合型之法益保護）。然前揭立法意旨已經明白表示本罪的保 

護法益在於：『保護個人生命、身體安全』，並未提及其他法益，似乎 

已排除其他法益保護之可能，而此種解釋方法的優點在於兼及各種說 

法 ，吸取各種說法之優點，惟缺點在於，各種類型之法益侵害，正是 

反應行為之不法内涵，侵害較為高度之法益，所給予之刑罰應該比較 

重 （例如侵害生命之處罰，應較傷害重），如果貿然將某個構成要件 

解釋成兼及各種法益之保護，則立法者使用單一構成要件、相同之制 

裁規範，將無法有效區別所侵害法益之嚴重程度，且此種解釋方法， 

將留給解釋適用者莫大的空間，恐欠缺可預測性，人民對此難以預 

見 。因此，本院•認為，除非有極為例外之情形，否則不應該將涉及刑 

罰之規範，解釋成複合型之法益保護。4.上開『確保民事損害賠償請 

求權』及 『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』之說法，本院認為兩者在概念 

上並無衝突，理由在於，『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』，就是要釐清肇 

事者的民、刑事責任，其實質内涵為『民事請求權』與 『國家刑罰權』 

的確保。而本院並不採取此說法的理由，除立法者已經明示該條立法 

意旨外，在於：『罪刑相當』、『不自證己罪』與 『期待可能性』。首先， 

就罪刑相當原則而言，一個罪之不法内涵（行為規範），與該罪所赋 

予的刑罰（制裁規範）是 否 「相當」，無法單從該條文本身的規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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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 、刑罰種類、刑度加以推演，否則容易流於解釋者的「恣意」，欠 

缺客觀審查基準，應該從整體規範結構（即刑法法典）加以觀察，也 

就是綜合比較立法者對於刑度的安排，若無法得出合理的結論，在必 

要時，也可以加入比較法的討論。就此而言，肇事逃逸罪的法定刑為 

『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』，就自由刑的比較而言，遠較過失傷 

害 （6 月以下有期徒刑）、過失傷害致人重傷（1 年以下有期徒刑）、 

業務過失傷害（1 年以下有期徒刑）、業務過失傷害致人重傷（3 年 

以下有期徒刑）、過失致死（2 年以下有期徒刑）、業務過失致死（5 年 

以下有期徒刑）等罪還要重，如果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僅在於「協 

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」，而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法益需要保護（即本 

條只保護單一法益，而排除複合型法益保護之解釋），立法者使用較 

重的刑度加以規範，將可被認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。對此，本院認為， 

民事請求權之確保，涉及被害人財產權之保障，此與被害人之生命、 

身體法益相較，顯然不法内涵程度較輕，立法者不能為了只是保護被 

害人之財產權，而課以較上述過失傷害等罪更重的刑度，杏則將違反 

罪刑相當原則。國家刑罰權的確保，充其量只是犯罪偵查、審判之便 

利 ，此種法益是否可以用刑罰加以保護，殊值懷疑，且國家動用刑罰 

權 ，以確保後續刑罰權能夠獲得實現，無異是強迫肇事者曾在現場， 

接受國家機關之偵查（肇事後不可跑，要留在現場接受警方調查，否 

則刑罰比過失致人死傷還重），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。且要求肇事行 

為人留在現場，以確保被害人進行民事求償、確保國家刑罰權能獲得 

實現，亦違反趨吉避凶之人性，欠缺期待可能性之罪責實質内涵。因 

此 ，如果將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，解釋成『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 

屬』（不論是單一保護法益或複合型法益保護），將違反『罪刑相當』、 

『不自證己罪』及 『期待可能性』，無法通過合憲性的檢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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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判決宣判之後，肇事逃逸罪的法定刑大幅提高為：「1 年以 

上’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（102年 6 月 1 1 日修正公布，與現行法相同）， 

為了避免違憲的質疑，本院上開論證的理由，獲得更充足的確保。

甚且，該次的修正理由明確提及：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已提高 

酒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，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，延誤受害者就 

醫存活的機會，錯失治痊的f 貴時間。爰修正原條文第二項，提高筆 

事逃逸刑度。」立法者藉由此次修法，亦再度重申肇事逃逸的保護法 

益 ，就 是 「個人生命身體安全」。

基於上述理由，本院認為肇事逃逸罪的保護法益，應該是：「個 

人生命身體安全」。

三 、筆事逃逸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理由

仔細觀察肇事逃逸罪的不法構成要件，立法者並未要求被害人因 

為被告的逃逸行為，導致錯失救援機會，因而發生傷勢加重、死亡的 

實害結果或具體危險。因此，本罪是典型「抽象危險犯」的立法，只 

要行為人於筆事後離去，就會該當本罪。

然而，在一般車禍案件，被害人受傷後，確實可能處於無助狀態， 

為了讓被害人獲得實質、即時的救援，行為人應當留在原地，且進行 

必要的救護，但立法者在肇事逃逸的行為規範，僅要求行為人不要離 

開現場，並沒有進一步要求行為人有查明、報告的義務，此一立法， 

可謂最低度的救護義務。

但車禍發生後，被害人可能只有輕微的受傷，甚至有可能沒有達 

到就醫的程度，如果行為人於肇事後的逃逸行為，並不會加重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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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傷勢，被害人的生命、身體法益受到後續侵害的可能性不高，此時， 

肇事逃逸罪的法定本刑，依然維持「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， 

是否有其合理性，似有可疑。

從刑法法典法定刑的比較觀點看來，行為人因過失駕車直接導致 

被害人輕傷、重傷、死亡的結果，法定刑為：

(一） 刑法第284條第 1 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：「6月以下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」。

(二） 刑法第284條第 1 項後段之過失重傷罪：「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」。

(三） 刑法第284條 第 2 項前段之業務過失傷害罪：「1 年以下有期 

徒刑、拘役或1 千元以下罰金」。

(四） 刑法第284條 第 2 項後段之業務過失重傷罪：「3 年以下有期 

徒刑、拘役或2 千元以下罰金」。

(五） 刑法第276條 第 1 項過失致人於死罪：「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2 千元以下罰金」。

(六） 、刑法第276條第2 項前段之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：.「5 年以下 

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得併科3 千百元以下罰金」。

由此可知，肇事逃逸罪之法定刑都比前階段的基礎過失行為還要 

重 ，如果被害人的傷勢輕微，行為人逃逸行為，並不會導致被害人的 

傷勢惡化，卻要承擔比基礎過失重傷罪，甚至是過失致死葬還要重的 

罪責，顯然輕重失衡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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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抽象危險犯的設計，可以避免舉證的困難，進而達到有效 

保護法益的最終目的，但 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」，一網打盡的刑事立 

法 ，也可能造成刑罰過度的結論，抽象危險犯亦屬法益侵害的危險， 

但法益威脅性的高低不同，立法者應當根據行為威脅程度，制訂高低 

程度不同的法定刑，抽象危險犯的立法雖然可能有其必要性，在構成 

要件上，已經大幅放寬成罪標準，但立法者應該適度放寬刑度，一昧 

的重刑，.將導致行為不法輕微的行為人，承擔過度的刑罰。於此，本 

院懇請大法官在抽象危險犯的違憲審查標準，採取嚴格審查，合理節 

制刑罰的嚴苛性。

四 、司法個案衡平調整？

根據以上的論證，肇事逃逸罪並未考量個案中被害人傷勢輕微， 

一律科以「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之重刑，已經違反罪刑相當 

原 則 ，但我國釋憲實務似乎認為，立法機關留予法院個案衡平的機 

制 ，縱使該立法刑度過度嚴苛，仍能脫免遭到違憲宣告的指摘9。

肇事逃逸罪的特別減刑條款，只有刑法第5 9條 ，如果沒有其他 

依法加重的事由，處斷刑應為：「6 月以上3 年 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」， 

且依法不得易科罰金，但有緩刑的可能。

從形式上看起來，已經大幅降低法定刑，但依然比刑法第284條 

第 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還要重，如果逃逸行為對於被害人傷勢擴大 

的風險很低，實在沒有必要判處比基礎過失行為還要重刑罰的必要。

以本案而言，被害人案發當時是24歲 ，案發當時是下午，被害

9 可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63號解釋（據人勒贖罪）、釋字第554號解釋（通姦罪）、釋字第 

646號解釋（電子遊戲場）、釋字第669號解釋（空氣槍）。



人僅受有擦、挫傷，傷勢輕微，本案的基礎行為刑法第284條第 1項 

前段之過失傷害罪，法定刑為：「6 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 百元 

以下罰金」，且屬告訴乃論之罪，本案被告逃逸行為，對於被害人的 

生命、身體法益威脅程度很低，即便本院依據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， 

且暫時忽略累犯加重其刑的規定，依法仍要判處「6 月以上3 年 6 月 

以下有期徒刑」，且依法不得易科罰.金，造成抽象危險犯比實害犯刑 

度更為嚴重的不合理結論。因此，即便立法者已有刑法第5 9條調節 

刑罰嚴苛性的設計，但並未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，而另 

外給予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，不當限制行為人的人身自 

由 ，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。

肆 、結論

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」，抽象危險犯的制裁規範，應該採取嚴格 

的審查標準，避免嚴苛的刑罰。

本案被害人傷勢輕微，被告並未在場給予即時的救援，雖然在道 

德上可以非難，但並不會對被害人的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嚴重威脅，本 

案不法程度輕微，肇事逃逸罪的法定刑甚重，大幅超越基礎的過失傷 

害、重傷、致人於死的行為，即便依據刑法第59條減刑條款予以減輕 

其刑，罪責依然甚重，且不得易科罰金，立法者忽略其他減刑條款， 

或另外對此種不法行為輕微的抽象危險犯另為適當刑度的安排，應屬 

違憲。

懇請大法官受理本案，並做出違憲的結論。



司法院

聲請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

審 判 長 法 官 周 淡 怡

法 官 徐 啓 惟  

法 官 陳 德 池

中 華 民 國 1 0 7  年 1 2 月 2 4 日 

【附件】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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